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北市汐止區保長國民小學 學生作息指導一覽表              110.8.31 校務會議通過 

上
學
期
間 

1. 07:20-7:40(學生上學時間)導護老師校門口執勤指導

學生穿越馬路，遇有安全問題時做適當處理。 

2. 學生進入校園需量體溫，07:20-07:40 安排教職員

進行量測工作。 

3. 07:20 前到校學生一律集中於一樓望棉臺，嚴禁學生

進入校門後又再外出。 

4. 07:20 校方開啟管制1F鐵門，學生可進入班級教室。 

5. 07:30 前到校學生可進行「零時體育」活動，07:40 前

進入教室，請指導學生攜帶更換衣物。 

6. 07:40 前全體教職員工生必須到校。 

7. 指導學生結伴上學，遇緊急情況時就近向老師或導

護志工/商店請求協助。 

8. 導師掌握「提早到校學生」之名單及理由。 

9. 班級開門工作，請指派學生或自行處理，並指導學

生到班時「開電扇前先開窗、未進行學習活動視狀

況開燈」之原則。 

10. 蒸便當學生，請於入班級前將便當集中健康中心。 

11. 週一學生著運動服，勿著拖鞋來校。 

12. 學校禁用雨傘，雨衣、口罩檢查請列入晨檢。 

 

下
課
時
間 

1. 11:20前(第 3節下課)請指導學生備妥配膳桌，以便警

衛協助抬膳送餐。 

2. 指導學生離開教室前「清桌面、靠椅子」再離開，先

上廁所或準備到科任教室後再玩耍。 

3. 嚴禁事項：趴在欄杆上、向樓下丟擲物品、走廊、樓

梯奔跑追逐，並禁止有危險性的遊戲。 

4. 球類活動須在戶外空間進行(含中庭)、望棉臺 1 樓禁

止球類活動。 

5. 每節上課前 1 分半開始播放音樂，待音樂播放畢(應抵

達教室)即為上課。 

 

門
禁
管
制 

1. 家長來校，請注意單親家庭監護權歸屬(含警察)，並由

警衛電話連繫，獲老師允可後，方可換證進入。 

2. 若有邀請家長來賓會談，請事先知會警衛協助。 

3. 上課期間學生如須外出，應由導師填寫「外出單」，

由警衛認單方能放行離校。 

4. 班級備用鑰匙統一集中於警衛室，如未獲導師同意，

禁止學生放學後再行進入取物。 

5. 在校園內遇外人未佩戴訪客證，請主動詢問查明來

意，並記下特徵立即通報總務處。 

晨
間
活
動 

1. 07:40-07:55 導護老師廣播提醒學生開窗、打掃並巡

視、指導外掃區清潔工作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. 07:55 導師確認學生出席狀態並追蹤缺席原因記錄於

晨檢簿，指導學生繳交作業及掃區巡視指導。 

3. 遇有收費時須提醒學生並儘速繳交出納。 

4. 08:00-8:10 進行全校晨讀 10 分鐘(每日)，行政人員

並依排定行政輪值進行每週巡堂。 

5. 每週一 08:10 兒童朝會老師須在場指導，教室不留

學生，請關閉班級門窗、電源。 

6. 每週二、單週五8:10-8:35為LIM教學時間、週三、

四為導師時間。 

7. 學生連續三天未到校，請通報輔導室會同行政進行家

庭訪問，第四天仍未到校，由教務組長上網通報列案

管理，並通知強迫入學委員會。中輟學生返校後，請

導師記錄輔導 B 卡，輔導室另行派案。 

午
間
用
餐 

1. 12:00 未參加營養午餐學生，集中警衛室後方漂書

角，等待家長接送。 

2. 12:30-12:35 潔牙時間(請配合音樂指導)。 

3. 12:39 前，指導學生將空餐桶送回資源回收區。 

4. 半天課時，12:40 用畢營養午餐後放學。 

5. 營養午餐餐具須由學生自備，餐具回家再清洗。 

6. 導師應指導學生抬餐安全及用餐，並掌握參加自立午餐

用餐人數，餐後勿進行激烈運動。 

 

整
潔
活
動 

1. 07:40-07:55 晨間以外掃為主，14:50-15:10 以內掃為

主。請依整潔責任分區表，在場督導整潔工作，並加

強廁所、樓梯打掃。 

2. 班級垃圾袋(非新北市專用)請以班級費購買，公共區

域垃圾袋、清潔用品請向護理師領取。 

3. 無圍欄窗戶勿讓學生攀爬擦窗戶。 

課
間
活
動 

1. 每週一、三、五 10:10-10:30 全校集合進行課間活

動(視活動安排再行通知集合地點及事項)。 

2. 每週二、四 10:10-10:30 課間活動由學生自主進行(體重

控制班學生會廣播進行活動)。 

3. 每週四10：10-10：20一般垃圾(含班級和外掃區)時間。 

4. 每週五10：10-10：20資源回收時間。 
放 
學 

1. 15:50 放學最後一節的任課老師，須協助指導學生放

學；學生必須先回家才可再來校活動。 

2. 15:50-16:00 放學期間車道門無警衛，請同仁於 16:00

車道門開啟後再開/騎車出校門。 

3. 16:00 工友關閉綠意樓、文薈樓鐵捲門、中央管制

門，二樓以上請改由木棉樓樓梯出入。 

4. 16:00-18:00 為校園開放時間。 

5. 放學後如有特殊情形需滯留學生，務必聯絡家長取得

同意，且應在場指導並負責學生安全。 

上
課
期
間 

1. 科任教師請於鐘響結束 3 分鐘內進入教室，若有可

能逾時，請事前交代學生應變方式。 

2. 請隨時指導學生正確執筆、坐姿養成好習慣，注意

用眼 3010 原則(每 30 分鐘休息 10 分鐘)，使用投影

機光線勿過暗、時間勿過長(隔節使用)。 

3. 顧及學生受教權，上課期間學生避免洽公、上廁

所、擦藥，確有急需，應結伴同行，體育及科任課

不宜留學生在非任課地點。 

4. 每節課均應掌握學生動態，如有曠/缺課，科任老師立

即連絡級任、行政人員，事後由導師告知家長，級任

老師於科任課時，宜交代學生如何聯繫。 

5. 分配代課職務，須準時到場負起相關教學責任。 

6. 學生上課的非理性行為，應注意教師的情緒管理。 

7. 若無身體不適，請勿使用擴音器教學以免干擾。 

8. 下列地點需老師現場指導始可進入：頂樓、專科教

室、樂活館、藝韻館、電腦教室、活力教室。 

9. 有需要使用行動載具的學童，填寫「校園使用行動

載具申請書」，並遵守使用原則及規範。 

其
他
事
項 

1. 17:30 起警衛巡視校園，進行保全設定。 

2. 18:00 警衛執勤結束，請配合時間下班離校。 

3. 班級課桌椅、置物箱、物品報修、牆壁張貼物品請用

無痕膠帶、粉筆(班級黑板為無塵黑板，請用專用粉

筆)等，請洽總務處登記領取。  

4. 班級網頁，每月更新至少 1 次，放置照片請妥為篩

選，勿提供照片對照個別姓名之資料。 

5. 指導學生學用品皆須寫上姓名，唯姓名勿寫於書包外層。 

6. 家庭訪問、學生行為問題輔導等要做成記錄，每學期

至少需登載輔導 B 卡 1 次。 

7. 學校禁用一次性餐具使用，請配合執行資源減量、垃

圾減量。 

8. 學校推動無糖、無飲料照顧學童健康，請勿使用糖果

或飲料作為獎勵學童方式。 

9.禁止學生攜帶危險物品，如無必要不宜單獨搜查學生書包。  


